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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76. 大会反腐败特别会议 
 

 

 大会， 

 回顾其 1999 年 12 月 22 日第 54/205 号、2000 年 12 月 4 日第 55/61 号、2000

年 12 月 20 日第 55/188 号、2001 年 12 月 21 日第 56/186 号和 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44 号决议，还回顾其 2003 年 10 月 31 日第 58/4 号、2003 年 12 月 23 日

第 58/205 号、2004 年 12 月 22 日第 59/242 号、2005 年 12 月 22 日第 60/207 号、

2006 年 12 月 20 日第 61/209 号、2007 年 12 月 19 日第 62/202 号、2008 年 12 月

19 日第 63/226 号、2009 年 12 月 24 日第 64/237 号、2010 年 12 月 20 日第 65/169

号决议，2012 年 12 月 20 日第 67/189 和 67/192 号、2013 年 12 月 18 日第 68/195

号、2014 年 12 月 18 日第 69/199 号、2016 年 12 月 19 日第 71/208 号和 2018 年

12 月 17 日第 73/190 号决议，以及人权理事会 2013 年 6 月 13 日第 23/9 号、1 

2015 年 7 月 2 日第 29/11 号2 和 2017 年 6 月 23 日第 35/25 号决议，3 

 又回顾其 2018 年 12 月 17 日题为“关于反腐败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第

73/191 号决议，其中决定在 2021 年上半年就预防和打击腐败面临的挑战和措施

及加强国际合作问题举行一次大会特别会议， 

__________________ 

 1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53 号》(A/68/53)，第五章 A 节。 

 2 同上，《第七十届会议，补编第 53 号》(A/70/53)，第五章 A 节。 

 3 同上，《第七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53 号》(A/72/53)，第五章 A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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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回顾《联合国反腐败公约》4 于 2005 年 12 月 14 日生效，该公约是最全

面和最具普遍性的反腐败文书，认识到需要继续推动批准或加入该公约，以及推

动《公约》义务得到全面和有效履行， 

 铭记预防和根除腐败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它们必须在公共部门以外的个人和

团体的支持和参与下相互合作，并赞赏地注意到各国努力促进其积极参与, 

 确认《公约》第四条，根据该条，缔约国应按照各国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以

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并回顾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第 70/1 号决议， 

 铭记《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授权一缔约国在另一国领土内行使根据该国国

内法专属于该国当局的管辖权和职能，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会员国所有相关的反腐败区域政治宣言， 

 强调指出该特别会议对于预防和打击腐败并为此目的加强国际合作具有重

要性，除其他外有助于推动《公约》规定的义务得到全面和有效履行， 

 又强调指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5 述及需要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

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并关切腐败对社会稳定和安全构成严重问题和威胁，破坏民主制度和价值观、道

德和正义，危害可持续发展和法治， 

 1. 决定关于预防和打击腐败面临的挑战和措施及加强国际合作的大会特

别会议将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至 28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为期三天； 

 2. 又决定特别会议的组织安排如下： 

 (a) 特别会议由全体会议组成，时间为上午 10 时至下午 1 时和下午 3 时至

6 时； 

 (b) 特别会议开幕式应包括大会主席、秘书长、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联

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主席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致辞； 

 (c) 全体会议应包括会员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和区域经济一体

化组织缔约方、大会观察员发言，以及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按照下文(d)和(e)分段

规定包括数量有限的相关组织出席特别会议的代表发言，这些代表由大会主席经

与会员国协商，在适当考虑到地域平衡和性别平等的情况下选定，发言者名单应

根据大会的惯例确定，6 各代表团发言的时限均为五分钟，代表国家组所作发言

的时限为七分钟； 

__________________ 

 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49 卷，第 42146 号。 

 5 第 70/1 号决议。 

 6 根据大会惯例，如有发言者来自不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这应由会员

国在无异议的基础上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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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根据大会既定惯例，邀请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

的代表参加特别会议； 

 (e) 回顾根据大会既定惯例，大会主席拟定一份可出席特别会议的非政府组

织、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其他有关代表的名单，同时考虑到透明

度和公平地域代表性的原则，并适当考虑到妇女有意义的参与，将名单提交会员

国在无异议的基础上审议；7 

 3. 重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的核心作用是，提高缔约国的能力和

改善缔约国间的相互合作，以实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4 规定的目标，推动执

行《公约》和审查《公约》的执行情况； 

 4. 又重申邀请缔约国会议牵头进行特别会议的筹备进程，以不限成员名额

的方式处理所有组织事项和实质性事项； 

 5. 邀请联合国系统所有相关实体，包括方案、基金、专门机构和区域委员

会以及相关政府间、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参加特别会议； 

 6. 请扩大后的缔约国会议主席团组织拟由缔约国会议为筹备特别会议而

采取的所有行动，并以不限成员名额和透明的方式处理所有组织事项和实质性事

项，包括任命政治宣言草案非正式协商的主持人； 

 7. 又请扩大后的缔约国会议主席团与会员国协商，制定工作计划和时间表，

推进关于政治宣言草案的协商； 

 8. 申明缔约国会议关于特别会议筹备工作的闭会期间会议将根据缔约国

会议议事规则和既定惯例向所有缔约国和观察员开放参加； 

 9. 再次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实质性专门知识和技术支持； 

 10. 请缔约国会议适时编制一份简明、注重行动的政治宣言，该宣言应通

过由缔约国会议主持的政府间谈判，以协商一致方式事先商定，供大会特别会

议通过； 

 11. 又请缔约国会议举行一次特别会议，目的是核准该政治宣言，供随后转

交大会在反腐败特别会议上通过； 

 12. 还请缔约国会议向大会特别会议报告缔约国会议为该特别会议所做的

筹备工作； 

 13. 重申包容性筹备进程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广泛的实质性协商，并请缔约

国会议视需要举行最多三次闭会期间会议，以推进此类协商，鼓励联合国系统各

机关、实体和专门机构、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民间社会、学术界和其他有关利

益攸关方按照有关议事规则和既定惯例，就筹备进程的各个方面建言，并请联合

__________________ 

 7 将提请大会注意拟议代表和最后代表的名单。如有代表受到异议，提出异议的会员国将自愿向

大会主席办公室通报其异议的一般依据，该办公室将应任何会员国的请求与其分享所收到的任

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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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收集此类建言，包括关于大会特别会议将处理的问题的

具体建议，并将其提供给缔约国会议； 

 14. 请缔约国会议秘书处就在大会特别会议和即将于 2021 年举行的缔约国

会议的工作和成果之间建立协同增效的情况编写一份报告，并将该报告提交拟举

行的闭会期间会议，供缔约国讨论和通过； 

 15. 邀请所有会员国、观察员国和大会观察员考虑派尽可能高级别的代表出

席特别会议； 

 16. 请大会主席在特别会议间隙召开一次高级别支持活动，讨论预防和打击

腐败以及加强国际合作方面遇到的挑战和采取的措施； 

 17. 鼓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可获得预算外资源的情况下组织

一次青年论坛，讨论如何让青年为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努力作出贡献，并邀请一位

由大会主席挑选的青年论坛代表参加特别会议，包括在特别会议开幕期间就青年

论坛的讨论结果发言； 

 18. 重申其第 73/191 号决议决定在现有资源范围内举行特别会议及其筹备

进程。 

 

2020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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